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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人
中
共
和
國
之
邀
請
，
决
定
今
年
内
扑
一
北
京 

一 

作
一
次
官
小
訪
間
，
希
夫
今
日
將
接
見
中
國
 

一 

外
長
姬
鵬
飛
。

此
項
中
國
政
府
之
正
式
歓
請
，
係
於
中 

一 

國
外
交

82

長
姫
鱷
飛
抵
英
訪
間
，
在
與
英
外
 

一 

相
荷
美
首
次
會
談
時
，
代
表
中
旗
政
府
託
其
 

一 

轉
達
吳
用
。

但
祐
夫
喆
問
中
國
力
確
期
，
刖
尙
待
庆 

一 
定
，
大
慨
將
由
兩
國
大
使
館
壺
續
寂
洽
安
排
 

如
此
事
能
成
功
，
將
爲
畜
夫
本
人
就
任
 

以
來
，
訪
問
中
華4
民
国
和
國
之
第
一
次
。 

申
威
外
長
姬
鵬
飛
係
於
星
期
三
搭
能
抵
 

英
，
作 8
 
期
四
天
之
訪
問
，
報
聘
英
外
相
荷
 

美
上
次
訪
問
，
與
姬
氏
同
來
者
尙
有
中
國
外
 

一
交
部
副
部
長
王
海
蓉
女
士
，
彼
等
一
行
人
於

(
癸
丑
年
 
五
月
小 

初
八
日
) 

忠
俄

*.
«.
   

*

俠
徐
知
一

訪
英
後
，
耐
擬
訪
法
國
，
並
於
曰 
途
中
順
訪
 

伊
朗
。

X
I
V
,
 

/tc\
今
早
陰
午
晴
 

明
間
有
陽
光
 

高
$
度
六
五 

低
温
度
五
十

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
毛
五
 

每
季
八
元
二
毛
五
 

半
年
十
六
元
五
毛
 

全

年

三

十

三

元

派
報
每
月
二
元
五
毛
 

每

季

七

元

五

毛
 

半

年

十

五

元
 

全

年

三

十

元

零
售
每
份
一
毛

同

黎

筍

結

朿

五

日

訪

華

返

河

內

菀

4

中

E

33
位

醇

一

I::1/A
I

讒

■

4

用

統

 

一

4

(
北
京
八
日
路
透
社
電
)
應
邀
飛
往
北
京
作
爲
期
ti弋
官
式
訪
問
之
北
越
總
理
范
文
同
 

，
北
越
共
産
 <

書
記
長 
*»筍
等
) 
行
人 

已
於
今
日
搭
機
離
北
京
返
河
内
。 

中
國
總
理
周
恩
來
，
親
率
黨
政
軍
高
級
官
員
等
，
親
至
機
必
熱
烈
歡
送
，
賓
主
話
別
， 

状
極
親
切
。
此
外
更
有
穿
着
華
麗
之
數
千
學
童
及
男
女
青
年
等
，
在
機
場
歌
舞
歡
騰
。 

周
總
理
昨
晚
曾
假
座
人
民
大
會
堂
設
盛
議
爲
來
自
北
越
之
貴
賓
歡
送
，
席
問
雙
方
頻
翁
 

杯
，
互
表
友
情
及
致
意
。
周
氏
致
詞
，
表
示
此
次
中
國
與
北
越
兩
社
會
主
府
兄
弟
國
髙
峯
會
 

談 

全
電
滿
結
束
。
范
文
同
與
要
筍
亦
先
一 

太

空

兩

雄

飄

浮

修

理
 

後
起
立
舉
杯I

I

。謝
，
並
祝
主
席
一

毛
澤
東
健
康
。 

~ 

女

不

成

功

1/ 
响

全

局
 

據
靈
通
人
士
透
露
：
中
國
對
北
越
和
平
一 

(
曉
士
頓
美
聯
社
電
)
太
空
三
雄
中
之
 

新
紀
元
開
始
之
經
建
•
保
證
給
予
全
力
支
助
一
兩
雉
 

隊
長
康
靭
及
克
学
醫
生
，
咋 

開
始
 

，
同
時
支
持
南
北
越
統
 
一
，
但
以
北
越
答
應
 

作
太
空
漫
步
 

目
的
乃
在
太
空
實
驗
站
艙
外
 

不
干
涉
寮
   

KI
及
柬
浦
寨
等
內
政
爲
交
換
的
條
一
進
行
試
修
被
損
壊
之
翼
板
 

以
便
恢
復
艙
内

件
。 

電
力Z
 全
部
供
應
 

始
叱
體
胃
彼
等
預
期
二
 

英

首

相

已

接

受

邀

請

、

一
十
八
天
之
實
驗
工
作
，
但
昨
日
全
部
過
程
經
 

0

L
京
 

宣
佈
不
攝
入
電
視
鏡
頭
。

决

今

今

0

前

康

軌

興

克

榮

曾

先

行

在

艙

內

国

練

太

空
 

漫
步
及
修
理
俄
習
，
結
果
成
績
尙
展
滿
意
，

(
倫
敦
八R
路
透
社
電
)
英
資
官
方
今

晨
發
方
消
息
，
英
用
希
夫
已
正
式
接
受
中
难
據
魔
勒
事
前
表
示
，
太
空
漫
步
試
行
修
理
工

一
作
，
成
功
機
會
汇
卜
對
五
卜
，
但
如
任
務
失
 

敗
，
恐
磨
影
响
太
空
聴
署
之
原
定
計
制
 

如 

-•
被
迫
放
棄
，
則
以
後
亦
不
樹
派
太
空
人
再
來
 

一
修
理

「

西

德

總

理

訪

以

色

列
 

(
耶
路
撒
冷
路
透
社
電
 

西
徳
總
理
布
 

蘭
徳
昨
抵
此
間
、
作
官
式
訪
間
以
色
列
。
以 

總
理
梅
耶
率
爵
大
匙
份
閣
員
，
親
*
機
埸
歡
 

迎
。

布
蘭
德
乃
西
徳
最
高
官
員
訪
以
國
第
一
 

次
，
縁
因
萬
千
招
太
人
管
在
第
一
-
次
世
界
大

戰
時
 

爲
納
粹
德
國
希
特
拉
所
殺
害
。 

布
氏
抵
步
後
，
先
赴
以
肉
列
無
名
英
雄
 

墓
，
向
六
百
笔
戦
時
爲
徳
人
所
殺
害
之
猶
太
 

人
墓
前
獻
花
致
敬

柬

女

議

員

談

和

未

成
 

抨

擊

美

機

續

炸

惡

果

一 

雙

重

語

言

公

共

服

務
 

法

案

在

國

會

被

擊

敗
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)
保
守
黨
提
議
 

施
行
政
府
雙
 *
語
言
公
共
服
務
法
案
，
咋
在 

國
會
"

一
自
四
卜
三
比
九
十
六
票
被
擊
敗
。 

計
百
安
四
位
自
由
黨
人
，
廿
八
位
新
 

民
主
黨
人q
  

f-- 
位N
會
信
托
黨
人
权
票
反
 

對
，
該
項
在
野
黨
領
史
丹
非
之
提
議
" 

投
贊
成
票
者
♦
爲
差
不
多
全
部
保
守
黨
 

國
會
議
員
，
及
兩
位
新
民
主
黨
人
及
一
 
位
掲 

立
源
國
會
議
員

前
加
首
相
戴
出
碧
架
，
爲
片
市
同
弼
區
 

議
員
及
點
問
頓
東
富
議
員
標
素
利
小
，
雖
然
 

出
席
但
棄
權
■
戴
芬
碧
架
曾
提
+
譴
責
"
案 

，
反
對
史
丹
非
，
指
爲
僞
善
及
僞
君
子
。 

卑

詩

農

業

廳

長

擬

與
 

加

蛋

市

塲

代

表

會

商
 

(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社
   

<
 

車
詩
省
晨
業
 

廳
艮
達
夫
史
都
畢
治
昨
與
加
拿
大
國
家
®
蛋 

市
場
理
事
會
代
发
會
商
，
企
圖
得
到
結
衆
加
 

西
此
次
磧
近
 

811 
烈
之
爆
蛋
戰
。

事
緣
本
詩
省
內
陸
始
将
埠
壹
家
批
發
有
 

限
公
司
，
連
環
超
級
市
塲
運
入
緬
省
平
蘇
蛋
 

代
爲
推
銷
。

上
月
隶
詩
省
蛋
市
場
局
•
將
該
公
司
所
 

運
入
緬
省
鶴
蛋
，
五
萬
方
千
只
搜
去
充
公
， 

遂
起
爭
執
，
幾
生
婚
蛋
戰
。

據
寧
詩
省
晨
業
廳
♦
稱
.•
率
詩
省
亦
布
 

望
參
加
全
國
性
之
 a
蛋
市
場
業
務
。 

加

擬

修

改

公

民

法

例
 

移

民

三

年

有

權

入

籍
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:B

電
)
加
政
府
內
政
 

部
艮
科
路
基
加
，
於
•
星 

101
前
任
國
會
廣
播
 

委
員
會
中
透
露
：
加
政
府
將
撥
款
七
卜
萬
元
 

■
作
爲
加
拿
大
公
民
橫
註
册
及
語
別
設
備
.等 

費
用
。內

政
部
同
畤
並
草
訂
一
項
新
公
民
法
案
 

，
但
将
"
會
住
人
，年   

<

季
，
在
國
會
開
會
期
 

間
及
時
提
出
。

公
民
法
履
修
改
有
關
移
民
居
留
五
年
可
 

人
加
籍
，
诚
皀
三
年
期
可
以
人
加
籍
，
公
民
 

丈
夫
可
以
如
公
民
妻
子
一
樣
♦
移
民
一
年
後
 

，
卽
可
入
加
拿
牝
籍
。

謀

殺

八

歲

女

童

兇

犯
 

自

認

出

外

犯

強

姦

罪
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電
)
被
判
終
身
監
 

之
謀
殺
人
犯
利
安
德
美
椎
路
，
咋
门
怨
不
諱
 

■
持
有
十
二
小
時
出
外
通
行
等
時
，
在
外
却
 

我
犯
期
叁
及
刺
傷
 
一 
名
少
婦
。 

一一 

被
告
年
四
十
 
一 
歲 

爲
加
斯
柏
半
島
人
 
- 

一
氏
，
昨
曾
被
法
官
嘉
魯
德
畢
.斯
遜
到
傷
他
人
 
- 

罪
案
，
入
猫
四
年
，
强
喜
婦
女
罪
人
谑
十
八
 

個
月
。他

於 
一 
九
五
八
年
犯
謀
殺
年
僅
八
歲
之
 

女
喪
子
 

被
判
終
身
骸
 

此
次
冉
被
判
罪
，
《 

將 
一 
連
執
行
刑
期
。 

一 

被
告
且
原
以
犯
 
一
九
五
八
年
之
謀
殺
女
 
亠 

孩
案
，
被
判
絞
刑
，   

{H 
後
獲
減
刑
，
改
判
終
 

一 
身
匿
。

(
雲
凯
)
- 
名
男
子
被
控
械
切
的
士
汽
 

車
司
機
，
已
被
法
官
素
爾
斯
判
處
戰
禁
八
年
 

原
法
官
稱
：
被
告
格
里
思
薩
曾
與
另
一 

男
子
、
於
去
年
"
月
廿
七
日
在
市
中
心
區
 
一 

旅
店
門
前
，
叫
的
士
汽
車
司
，
華
备
威
廉
 

81 

(
譯
音
》
，
載
往
卑
詩
省
大
學
林
塲
。

關
君
公
證
謂
，
思
薩
曾
 

携
有
來
福
槍
 

他
为
裝
有
子
 

彈
，
係
正
在
送
囘
友
人
物
主
 

。
思
薩
坐
在
後
座
一
，
另
一
男
 

子
則
坐
在
前
座
。

被
告
思
 *

着
令
他
停
車
 

尋
找

tft
址 

當
他
停
車
 

後
，
坐
d
前
面
之
更
子
即F
 

車
離
去
•
而
思
薩
則：：

槍
指
 

^

，
並
聞
背
後
有
開
掣
之
聲
 

，
他
喝
令
即
將
所
有
款
項
交
 

出
。

關
君
父
 

31 
所
有
款
項
五
十
五

伶
手
，
乃
趕
關
君
出
車
外
，
適 

有
汽
車
經
出
，
始
能
逃
脱
。

法
官
又
稱
，
被
告
思
薩
原
住
住
美
國
加
 

省
，
最
近
曾
牽
涉
加
國
移
民
案
，
至
另
一 
男
 

子
，
査
明
無
罪
釋
放
。

▲
不
合
法
聡
房
改
合
法

(
雲
訊
)
市
地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昨
着
令
 

要
將
市
■
現
有
不
合
法
聯
房
二
干
伍
百
單
位

改
爲
合
法
化
。

據
該
會
主
席
戻
華
律
池
稱
：
現
行
政
策
 

取
締
不
合
法
聯
房
，
殊
非
適
當
。 

雲

市

長

菲

立

斯

主

張
 

採

行

嚴

格

移

民

政

策
 

(
愛
德
華
太
子
鳥
査
律
登
電
)
雲
埠
市

♦長
菲
立
斯
咋
稱
，
加
國
修
民
政
策
給
于
各
大
 

城
市
不
少
困
難
問
題
，
應
加

：？

嚴
格
處
理
。 

他
參
加
此
間
舉
行
之
每
年
一 
次
的
市
長
 

聯
席
會
議
，
在
討
論
時
發
表
意
見
，
謂
移
民
 

政
策
現
仍
有
毛
病
存
在
。
加
國
廣
漠
原
野
尙
 

待
發
展
 

有
人
力
缺
乏
之
感
。

新
移
民
不
願
赴
此
廣
漠
荒
蕪
地
區
，
只 

有
紛
紛
集
中
人
口
捎
擁
之
城
市
，
形
成
彼
虛
 

此
盈 
lrn 
輕
重
不
用
稱
的
畸
形
現
象
。
現
在
是
 

對
於
加
断
移
民
政
策
應
作
全
部
之
糧
討
♦
創 

出
一
新
面
貌
，
他
認
爲
加
國
糸
移
民
建
立
之
 

國
家
，
他
又
有
此
處
境
 

殊
覺
爲
難
 

加

航

機

械

員

續

罷

工
 

將

影

响

班

機

暫

停

航
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電
)
加
拿
大
航
空
 

公
司

18

經
理
約
翰
保
罢
稱
，
由
於
國
際
機
械
 

人
員
工
會
之
輪
流
罷
丄
行
動
影
響
，
或
迫
使
 

該
公
司
飛
機
暫
行
停
航
。

他
曾
在
招
待
記
者
會
稱
：
該
公
司
在
機
一 

械
人
員
作
廿
四
小
時
之
輪
流
罷
工
，
現
館
詞
 

繼
績
業
務
。

他
在
一
百
四
十
五
位
機
械
人
員
在
聖
約
 

翰
，
古
壁
，
奥
太
瓦
等
處
罷
|
廿
四
小
時
後
 

，
作
此
表
示
。
但
自
該
機
械
人
員
開
始
作
第
 

-
四
次
之
輪
流
罷
工
，
由
奧
太
瓦
飛
至
古
糜
班
 

機
取
消
。
池
又
謂
：
餒
公
司
將
盡
力
維
持
飛
 

-
航
，
但
仍
順
視
每
天
經
濟
等
情
况
而
定
。

(
金
邊
美
聯
社
電
"
曾
一 
度
任
柬
埔
寨
 

國
民
議
會
女
議
員
孃
惹
 

昨
對
視
界
稱
：
約 

五
個
月
前
，
她
曾
代
表
總
統
编
諾
秘
密
前
往
 

柬
游
佔
領
匾
，
與
他
們
的
首
領
談
判
和
平
的
 

問
題
。
據
稱
：
倫
諾
對
柬
游
當
時
所
提
出
條

抗

議

市

府

損

害

唐

人

埠

計

劃
 

編
者 

雲
高
華
市
政
府
興
建
髙
速
自
由
大
道
的

et
劃
，
突
然
又
採
用
橫
跨
唐
人
 

埠
的
路
線
，
現
已
引
起
首
地
華
僑
的
公
憤
，
認
爲
市
府
當
局
翻
舊
案
，
食
諾

言
，
有
意
破
壊
全
加
尊
大
最
大
及
最
傻
美
的
，
會
、
全
加
中
華
總
會
舘
，
中
加
友
誼
會
等
團
一 

亠
體 

現
已
决
定
於
六
月
十
二
日
(
星
期
二
) 

但
亦
要
考
慮
過
去
市
民
强
烈
反
對
的
紀
錄
在
=

集

：：-唐

人
街
乘
坐
租
用
「
巴
士j

，
或
編
駛

唐
人
埠
。
雖
然
市
府
方
面
以
爲
新
人
新
政
，

一 
件
原
已
表
示
接
受
，
但
遭
其
部
下
軍
人
所
拒
 

一 
絕
。

她
說
對
和
談
仍
抱
有
希
望
，
願
陳
因
之
 

新
政
府
卽
與
對
方
談
和
，
可
望
成
功
，
結
束
 

一
柬
國
三
年
内
戰
，
她
又
稱
：
最
好
美
機
停
止

案
，
不
容
随
便
抹
刷
，
而
使
到
市
民
再
來
一 

次
同
樣
的
抗
議
。

現
在
爲
着
維
護
唐
人
埠
的
繁
滎
發
展
，

一
私
人
汽
車
前
往
市
府
列
席
市
參
事
會
議
，
再 

一
度
限
中
書
面
及 

頭
的
抗
議
，
這
是
採
取
直
 

S

接
表
達
民
意
的
最
好
辦
出
。

一 

美

國

會

訪

華

團
 

本

月

底

將

動

程

， 

(
華
盔
箱
美
帰
社
電
)
美
國
會
參
衆
兩
 

院 
一 
批
參
議
員
及
衆
議
員
•
現
正
計
劃
及
準
 

備6
團
，
於
本
月
卅
日
起
程
往
中
華
人
民
共
 

和
國
，
作
爲
期
兩
週
之
訪
問
。

現
正
由
美
國
務
部
透
過
兩
國
之
耐
絡
處
 

進
行
辦
理
申
請
声
續
，
雖
迨
今
未
獲
北
京
 

方
面
之
最
後
咨
覆
，
但
料
入
境
當
不
至
發
生
 

任
何
問
題
。

該
美
國
會
議
員
訪
華
屬
之
確
實
人
數
未
 

有
宣
佈
，
但
相
信
必
相
當
可
觀
•
限
料
三
分
 

之
二
將
 S
民
主
■
議
員
，
其
餘
則
爲
共
和
黨
 

議
員
。美

議
貝
书
華
■
旗
程
及
時
間
表
，
仍
在 

安
排
中
，
但
相
信
將
與
參
总
民
主
黨
議
長
曼
 

士
華
及
共
和
黨
議
長
史
葛
去
年
訪
華
，
路
程 

大
抵
用
同
，
即
包
括
北
京
，
上
海
，
西
湖
， 

然
後
南
.卜
經
廣
州
過
香
港
返
國
。

又
聞
該
訪
華
團
，
已
內
定
由
華
盛
頓
州
 

民
主
黨
參
議
員
麥
紐
臣
任
團
長
。 

蘇

擬

邀

日

相

訪

莫

斯

科
 

( 
東
京
美
 ̂

社
寵
)
蘇
聯
外
交
部
一
發
 

言
人
昨
 

发
示
：
蘇
解
政
府
歡
迎
日
相
田
中
 

角
榮
赴
莫
斯
科
作
一
次
 
is
問
，
同
時
建
議
 

期
婦
好
在
今
年
九
月
中
旬
。

査
田
中
首
相
已
接
納
美
總
統
匿
臣
之
邀
 

請
，
定
今
年
七
月
册
日
至
八
月
一
日
 

811
往
華 

盛
頓
務
問
雨
天
。•

該 

外
交
發
言
人
同
時
又
透
露
：
田
中

一
更
準
備
於
今
年
九
月
下
旬
出
發
，
分
別
訪
問
 

法
國
一
英
國
，
及
西
德
等
三
國
。

、前

爲

白

宮

總

統

親

信
 

竟

反

證

匿

臣

有

矛

盾
 

(
単
盛
頓
美
啣
社
電
)
「
水
門
醜
案
昨
 

」
昨
日
新
發
展
，
綜
報
如
後
。

一
，
辭
峨
之

107
宮
«
務
部
長
雲
爾
德
 

曼
，
在
其
向
參
浣
一
委
昌
會
之
一
份
供
詞
中
 

，
反
證

18

統
匿
臣
前
次
所
制
曾
委
派
其
前
法
 

律
顧
問
迪
恩
調
査
 

水
門
」
，
事
實
上
從
未
 

命
令
迪
恩
調
查
，
迪
恩
办
促
未
作
出
報
告
。 

二
，
昨 

匕
午
參
院
特
委
會
續
審
，
仍 

先
由
前
證
人
史
隆
出
證
，
謂
彼
曾
任
「
重
選 

匿
臣
爲
總
統
委
員
會
」
之
司
庫
，
曾
經
手
一 

筆S?

十
萬
元
，
但
用
途
實
係
給
與
「
水
門

J  

主
犯
之
一 
李
地
作
非
法
活
動
費
，
其
上
司
麥
 

格
曾
德
竟
渾
脅
他
兩
 

-H'
法
庭
發
假
誓
。 

三
，
合
院
昨
審
另
一
證
人
彼
特
一
亦
「 

n
選
匿
臣
爲

SI

統
委
員
會
一
要
角
之
一
，
承 

認
曾
向BI

邦
調
査
局
，
専
查
「
水
門
」
之
大 

陪
審
團
，
暨
専
審
「
水
門
」
之
法
庭
說
謊
。 

四
，
前
美
緬
統
檢
察
長
米
曹
夫
^

^

 

，
咋
又
振
振
有
詞
 

指
駡g
宮
中
例
務
部
艮
 

霍
保
德
曼
是
-
第
一
情
說
就
皆
一
 

因
霍
曾 

指
若
干
違
法
据
行
，
皆
出
米m
士
匸
，
瑪
逹 

說
：
「
我 
h.
年
前
便
認
霍
是
壞
蛋
，
我
丈
夫
 

却
要
過
兩
年
才
承
認
我
的
看
法
不
錯
」 

五
，
獨
立
主
控
官
考
斯
昨
正
式
上
禀
法
 

庭
，
請
下
禁
制
令
，
限
制
參
院
聽
審
卜
暫
小
 

准
電
視
電
台
及
軽
界
公
開
廣
播2
刊
載
"

・

S

B

^

*

?

i

i

i

t

T

i

l

l

l

l

l

i

s

^

^
^
 

華

僑

社

團

各

界

代

表

特

設

議

熱

然

擧

一r

宴

歡

限

操

隊

抵

雲

尊
, 

(
雲
髙
華
特
矶
)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国
體
操
隊
一
行
卅
壹
人
，
最
近
結
東
訪
美
行
程
後
， 

昨
日
由
舍
路
弟
轉
程
到
雲
高
手
首
次
訪
問
加
拿
大
，
雲
埠
華
僑
動
肥
及
各
界
僑
胞
代
表
特
 

於
昨
星
期
四
)
f
午
七
時
，
假
座
鑽
石
樽
酒
家
擧
行
晚
宴
®
迎
大
會
，
幷
邀
請
姚
廣
大
使
 

，
全
加
及
卑
 P
 
省
體
育
會
等
代
表
作
陪
，
筵
曲
十
四
席
搭
濟
一
堂
，
情
况
權
洽
，
由
李
華
 

英
5
儀
百
衛
賢
致
權
迎
詞
，
繼
由
中
國
聽.
操
隊
領
導
人
宮
克
非
致
謝
詞
，
副
領
陵
陸
鹏
春
 

分
別
介
紹
全
體
隊
員
起
立
與
衆
相
見
?
在
宴
會
中
，
賓
主
混
合
同
席
，
舉
杯
相
慶
，
充
滿
愉
 

快
氣
氛
，
瓚
後
，
并
由
該
 a
労
女
一T

唱
中
加
*

院
教
師
曲
德
瑞
，
廿
五
哉
，
山
東
人
，

積

兩
國
民
歌
，
博
得
掌
聲
如
雷
，
至
九
時
始
吿
 

北
京
師
範
學
院
教
師
。 

握
別
。 

女
運
動
員
••
蔣
紹
毅
，
廿
六
战
，
雲
南 

該
隊
今
下
午
八
時
，
在
本
琼
太
平
洋
 

人
，
昆
明
^
 育
學
院
教
練
(
業
餘
)
。
丁
照
 

展
覽
會
埸
競
技
場
，
會
同
加
國
運
動
員
首
次
 

芳
，
廿
七
歲
，
安
徽
人
，
合
肥
體
育
"

院
教 

公
開
表
届
賽
，
屆
時
將
有
精
彩
驚
人
的
節
目
 

練 

業

餘
)
。
寧
小
?

十
九
.

，"
 

茲
探
錄
中
國
體
操
隊
名
車
如
次
： 

川
人
，
成
都
二
中
學
生
。
唐
其
羣
，
廿
？

安
徽
人
，
安
徽
體
育
幹
部
學
校
學
生
。
王
桂 

’領
像
宮
克
非
，
五
十
九
歲
，
安
徽
人

‘
萍
，
廿
一
号
 
山
東
人
•
烟
台
一
"
教
師
。 

中
華
全
國
體
育
總
分
會
競
賽
部
負
責
人
。 

黃
惠
梅
，
十
九
歲
，
廣
東
：

瀋
陽
預
育
學
 

副
領
隊
•
血
文
春
，
？

三
歲
，
內
蒙
人

‘

娟
娟
.
廿
七
歲
，
河
北
人
，
北 

中
華
全
國
體
操
協
會
負
責
人
。
副
領
隊
兼
運
京
'
竜
第
"
攵
口
。
劉
|
林
，
廿 
歲
，
山
西
 

動
員
：
尹
錫
蘭
，
三
十
歲
，
江
蘇
人
，
中
華
人

，
重
慶
三
中
學
生
。

全
國
體
育
總
會
委
員
。

男
女
職
員
，
宋
子
玉
。
山
東
人
。
徐
仁
杰
。 

男
運
動
員
楊
明
明
廿
七
歳
浙
江
人
， <t
 
江
蘇
人
。
陸
恩
淳
。
北
京
人
。
孫
孝
貞
(
女
) 

海
師
範
大
事
生
。
蔡
悼
宗
，
廿
四
歲
福
建
人
 

山
東
人
。
周
家
聲
。
湖
南
人
。
曲
錦
域
。
山 

北
京
體
育
學
院
學
生
。
廖
潤
甜
卅
二
歲
，
廣
 

一、
一
葬
， 

1 

東
人
，
北
京
師
範
学
院
教
師
。
廖
代
育
•
卅 

東
人
。
林
.幅
美
。
輻
建
人
。
龐
振
亞
山
西
人
 

戈

蔡

大

任

湖

北

人

。
千
家
棟
浙
江
人
。
倫
淑
芳
 

歲
，
廣
西
人
，
廣
東
師
範
學
院
教
師
。
姚
菊

一
生
，
卅
歲
，
江
影
人
，
北
京
瞽
學
院
教
師
 
山
東
人
。
解
中
義
。
黑
龍
江
人
。
王
父
革
。 

一
。
張
仲
林
，
廿
六
漂
，
北
京
人
，
北
京
師
範
 
江
蘇
人
。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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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S
僑
必
峭
團
結
起
來
，
要
向
市
參
事
會
一 

提
出
鄭
重
而
有
力
的
抗
議
,
希
望
這
礎
分
事
一 

們
能
鉤
尊
重
民
意
，
打
消
其
有
害
於
唐
人
埠
 

的
計
劃
。

據
悉
唐
人
埠
中
単
文
化
中
心
籌
委
會
，

唐
人
埠
正
式
註
册
組
織
的
僑
團
林
立
，

森
炸
，
因
咲
本
從
大
擊
中
柬
游
 

標
，
而
只

數
達
半
百
以
上
，
起
碼
要
有
超
過
三
分
二
的
-
炸
毀
人
烟
稠
密
的
郷
村
 

被
炸
死
的
郷
民
， 

團
體
聯
名
及
派
代
表
參
加
此
項
抗
議
渾
動
才
 

均
移
罪
於
政
府
 

倘
美
農
不
停
炸
，
則
柬
游
 

-
有
效
。
倘
若
隨
便
以
.
一，幾
個
人
貿
然
自
稱
代
 

在
心
理
戰
獲
得
勝
利
。

表
全
僑
，
而
無
實
堂
的
根
據
，
則
徒
勞
無
功

孃
惹
現
四
卜
八
歲
，
-
九
六
六
至
七
一 

年
出
任
女
議
員
，
幷
有
上
校
軍
銜
。

業
主
商
人
聯
合
會
•
士
達
孔
掌
 K
業
主
住
客
工
。
僑
晌
們
，
緊
記
着
「
團
結
就
是
力
量
」1
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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